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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文件

山 东 省 妇 女 联 合 会

鲁妇发[2016]14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在省派第一书记帮包村中开展为

贫困妇女捐赠保险活动的通知

泰安市、枣庄市、临沂市、济宁市、聊城市、德州市、滨州市、

菏泽市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妇联：

为认真落实中央、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，切实关爱帮

助农村贫困妇女，提高贫困女性健康水平，经协调中国人寿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、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支

持，省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省妇联联合实施“关

爱女性生殖健康保险保障计划”项目，为贫困妇女捐赠保险金，

提供“两癌”责任关爱女性生殖健康专项保险保障。现将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内容

为第二轮省派第一书记帮包村中建档立卡的 18—60岁贫

困妇女，捐赠保险金每人 20 元，保险期为一年，保险期内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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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妇女如在“两癌”筛查中查出乳腺癌和宫颈癌，将获 10000

元保险金。

二、落实程序

1、摸清底数。由省派第一书记会同村“两委”、妇代会主

任摸清贫困妇女底数，确定受助人员并在村内进行公示。

2、审核上报。省派第一书记于 6月 15日前向所在乡镇妇

联提报名单。各级妇联做好受赠贫困妇女的审核统计、登记管

理等工作，逐级汇总上报。省妇联会同省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把关。

3、组织实施。省及各市妇联结合“两癌”筛查工作情况，

协调中国人寿山东省分公司具体落实投保手续及保险理赔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、各级第一书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积极组织省派第

一书记做好摸底工作。各级妇联要主动对接项目实施，确保项

目落地。

2、要规范程序，认真审核把关，确保上报资料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；要切实保障帮扶保险金的落实到位和后续赔付责任的

落实，确保好事办实、实事办好。

3、要及时跟踪落实项目实施情况，做好项目实施的资料

收集和情况总结工作。

请 8市收到通知后，尽快安排县（市、区）第一书记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妇联做好组织工作，于 6月 20 日前将受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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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困妇女名单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妇联联系人及电话报省妇联。

联系人：杨 红 谢慧敏

电 话：（0531）82068877 13678800087

邮 箱：sdfgpx@163.com

山东省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山东省妇女联合会

2016 年 6 月 3日

抄送：全国妇联、省委。

山东省妇联办公室 2016 年 6月 3日印发


